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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善第 282 期暨班會討論］情感專刊 

是「摯愛」還是「窒愛」？ 

  愛應該讓人感到自在、安全，而不是被控制、被監視。當關係中出現過度依附、控制、

監視、威脅或報復等行為時，愛就可能變質成「窒愛」。真正的愛包含尊重與信任，而不是

以「我只是太在乎你」為名的侵犯。 

為什麼要訂定《跟蹤騷擾防治法》?  

  在社群媒體盛行的時代，個人資訊取得容易，生活更公開透明，但也可能被濫用，讓

「跟蹤騷擾」行為更為普遍。這類行為不僅出現在追求關係或親密互動中，也可能發生於朋

友往來、職場或網路世界。 

  根據警政署統計，全台每年約有八千件相關案件，已成社會與心理安全隱憂。《跟蹤騷

擾防治法》旨在保障個人「不受干擾地生活」的權利，透過明確界定行為樣態，使警方與司

法機關能依法防範處理。 

 

 

 

 

 

跟蹤騷擾８大行為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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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果騷擾的是我的伴侶或者家人、朋友，這樣算是跟蹤騷擾嗎？ 

  根據《跟蹤騷擾防制法》第 3條第 2項，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

定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只要違反意願，反覆、持續做出法條列舉的行為之一，影響到

日常生活，即便行為和性、性別無關，也算是跟蹤騷擾行為哦！ 

Ｑ：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會有什麼罪責？ 

1.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須告訴乃論。 

2. 攜帶、持有凶器或危險物品：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非

告訴乃論。 

3. 實行跟蹤騷擾者，如違反保護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非告訴乃論。 

釐清界線，「關心」與「騷擾」只差一條界線！ 

  若對方已明確表示「不要再聯絡」「請不要來找我」，卻仍持續出現或傳訊息，就可能違

法。就算出於愛慕或關心，只要讓對方感到不安、恐懼或壓力，這就不是關心，而是干擾。

尊重拒絕，就是保護彼此。 

拒絕，不代表失禮；設立界線，也不是疏離。 

  在面對他人的追求或人際互動中，當遇到不想要的關係時；學會好好說「不」，是保護

自己、也讓關係更健康的開始。那麼，要如何培養這樣的勇氣與能力呢？  

1. 自我覺察 

  有時我們為了避免衝突，而成為「都可以」的人。但那真的是出於內心的感受嗎？

當能誠實面對感受，辨認自己的情緒與需求，才有機會做出貼近內心的選擇。 

2. 辨識危險 

  對方經常越界干涉你的生活（如：頻繁聯絡、跟蹤或監看社群），你的拒絕被忽

視，或常因罪惡感而勉強自己。互動讓你感到壓力、害怕或內疚時；別急著合理化或忍

耐，這些不安，其實在提醒你－關係該重新拉出界線。 

3. 練習拒絕，建立屬於自己的界線 

  表達自己的感受，可以從小事開始練習。例如：婉拒不想參加的聚會、不再勉強回

覆讓自己有壓力的訊息，或溫柔而堅定地說：「我不太喜歡這樣的方式。」。在人際互動

中，關鍵在於－「我是否心甘情願？」當我們的行動出於自覺，而不是害怕或討好時；

拒絕就不再讓人內疚，反而讓關係更清晰、更安心。 


